关于清理休学期满未复学学生的通知
各系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学院工作安排，拟对王莉燕等55名休学期满未申请复学学生进行退学处理，现将有关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处理依据
（一）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41号令）第五节第30条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可予退学处理：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。
（二）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六章第27条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予退学：休学期满或保留学籍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；第28条：对学生的退学处理（不含学生主动提出的自愿退学），由院务办公会议研究决定。对退学的学生，由学院出具退学决定书并送交本人，同时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备案。
二、处理程序和要求
（一）11月28日-12月10日，各系部填写《休学期满未申请复学学生清理反馈表》（附件1），安排学生申请休学时所在班级辅导员与学生及家长取得联系，核实学生休学具体原因、超期未复学原因，并告知拟作退学处理的决定。对休学期满但未能联系上的学生，教务处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网络公示，公示期满未主动退学的，按退学处理。
（二）申请主动退学的学生于12月15日前，将退学申请表交系部签署意见后交教务处办理。
（三）各系部于12月15日前将《休学期满未申请复学学生清理反馈表》（附件1）经系部确认盖章后，送交教务处备案。如有特殊情况，系部可另行说明提交至教务处。
（四）各系应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休学学生的管理，及时了解休学学生情况。学生休学前所在班级的辅导员应提醒学生按时申请复学，对休学期满未复学学生的情况要及时报告给学院和教务处。

教务处
2019年11月28日


附件1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休学期满未申请复学学生清理反馈表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专业
	班级
	休学日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系 部
意 见
	


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意  见
	

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系部备案，一份教务处备案。
